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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 田 區 議 會  
衞 生 及 環 境 委 員 會  

 
政 府 部 門 就 二 零 一 一 年 九 月 八 日 會 議 所 議 事 項 的 回 覆  

 
 
1 .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工 程 組 、 建 築 署 、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 康

文 署 ) 、 水 務 署 、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 食 環 署 ) 、 房 屋 署 、

渠 務 署 、 機 電 工 程 署 ( 機 電 署 ) 、 土 木 工 程 拓 展 署 ( 土 拓

署 ) 、 屋 宇 署 及 沙 田 地 政 處 就 支 持 本 地 環 保 科 技 及 工 業

發 展 的 問 題 的 動 議 之 回 覆 ( 會 議 記 錄 第 2 3 - 2 6 段 )  
 
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工 程 組 支 持 委 員 會 的 提 議 ， 在 切 實 可 行

的 情 況 下 於 工 程 中 優 先 使 用 環 保 物 料 。  

   
 建 築 署 於 工 程 項 目 的 設 計 階 段 ， 會 充 份 考 慮 各 種 環 保

元 素 ， 而 採 用 環 保 物 料 會 是 工 程 中 之 一 項 重 要 考 慮 。  
 

康 文 署 、 水 務 署 、 食 環 署 、 房 屋 署 、 渠 務 署 、 機 電

署 、 土 拓 署 、 屋 宇 署 及 沙 田 地 政 處 已 備 悉 有 關 意 見 。  
 
2 .  環 境 保 護 署 ( 環 保 署 ) 和 路 政 署 就 有 關 沙 田 鄉 事 會 路 的

噪 音 問 題 之 聯 合 回 覆 ( 會 議 記 錄 第 4 2 -  4 3 段 )  
 

環 保 署 和 路 政 署 於 二 零 一 一 年 九 月 八 日 的 會 議 上 ， 曾

就 有 關 事 宜 及 改 善 方 案 的 可 行 性 作 詳 細 討 論 。 環 保 署

和 路 政 署 十 分 理 解 沙 田 區 議 會 衞 生 及 環 境 委 員 會 各 委

員 及 議 員 就 有 關 事 宜 的 關 注 。 環 保 署 和 路 政 署 對 研 究

改 善 沙 田 鄉 事 會 路 ( 該 路 段 ) 噪 音 一 切 有 效 且 切 實 可 行

的 措 施 ， 都 持 一 個 開 放 態 度 。  

 

在 會 議 上 ， 環 保 署 和 路 政 署 已 清 楚 解 釋 該 路 段 路 旁 的

位 置 ， 環 境 十 分 狹 窄 ， 難 以 加 建 用 作 承 托 隔 音 屏 障 的

獨 立 結 構 物 。 至 於 在 該 路 段 的 一 段 橋 樑 及 行 人 隧 道 上

設 置 隔 音 屏 障 ， 由 於 有 關 結 構 是 不 能 承 受 隔 音 屏 障 所

Administrator
logo



(二)  

帶 來 的 額 外 負 荷 ， 所 以 在 有 關 橋 樑 及 行 人 隧 道 上 加 設

有 效 的 隔 音 屏 障 並 不 可 行 。 為 了 緩 減 交 通 噪 音 的 影

響 ， 該 路 段 已 納 入 試 行 鋪 設 低 噪 音 物 料 的 計 劃 中 。 環

保 署 將 聯 同 路 政 署 按 計 劃 盡 力 推 展 在 該 路 段 試 行 鋪 設

低 噪 音 物 料 的 工 程 。  

 
3 .  食 環 署 就 有 關 冷 氣 機 滴 水 問 題 提 供 的 檢 控 數 字 之 回 覆  
  ( 會 議 記 錄 第 4 7 ( d ) 段 )  
 
  食 環 署 於 二 零 一 一 年 五 月 至 十 月 期 間 ， 共 發 出 十 張《 妨

  擾 事 故 通 知 》。 而 有 關 滴 水 妨 擾 於 發 出《 妨 擾 事 故 通 知 》

  後 已 被 減 除 。  
 
4 .  衞 生 署 、 勞 工 處 及 醫 院 管 理 局 ( 醫 管 局 ) 就 母 乳 餵 哺 政

策 續 問 問 題 之 回 覆 ( 會 議 記 錄 第 4 9 段 )  
 
  衞 生 署 明 白 有 母 親 重 回 工 作 崗 位 後 就 停 止 餵 哺 母 乳 。

  其 實 ， 當 產 假 完 畢 要 恢 復 工 作 時 ， 母 親 只 要 有 充 足 的

  準 備 和 有 決 心 ， 再 加 上 家 人 及 僱 主 的 支 持 ， 也 可 以 繼

  續 餵 哺 母 乳 。  
 
 政 府 當 局 一 向 積 極 推 廣 母 乳 餵 哺 ， 並 鼓 勵 育 嬰 間 的 設

置 。 近 年 來 政 府 所 製 備 《 在 商 業 樓 宇 提 供 育 嬰 間 設 施 》

的 作 業 備 考 和 《 育 嬰 間 設 置 指 引 》 ， 以 及 向 一 些 主 要

房 地 產 發 展 機 構 的 呼 籲 ， 正 發 揮 積 極 的 推 動 作 用 。 衞

生 署 認 為 暫 時 並 無 迫 切 需 要 為 設 置 育 嬰 間 進 行 立 法 。  
 
  勞 工 處 的 回 覆 表 示 ， 一 直 以 來 ， 政 府 都 會 因 應 香 港 社

  會 的 轉 變 和 經 濟 發 展 步 伐 ， 不 時 檢 討 勞 工 法 例 ， 以 確

  保 法 例 賦 予 僱 員 的 保 障 既 能 與 時 並 進 ， 亦 能 顧 及 香 港

  的 實 際 情 況 ( 包 括 佔 香 港 企 業 9 8 % 的 中 小 型 企 業 ) 。 勞

  工 處 認 為 ， 現 行 《 僱 傭 條 例 》 對 懷 孕 僱 員 的 保 障 符 合

香   港 的 社 會 和 經 濟 發 展 狀 況 ， 並 在 僱 主 的 承 擔 能 力 與 改

  善 僱 員 權 益 之 間 取 得 平 衡 。 勞 工 處 目 前 無 計 劃 就 僱 員

  的 育 嬰 安 排 對 僱 主 作 出 規 管 。 然 而 ， 勞 工 處 會 繼 續 透

  過 不 同 渠 道 及 活 動 ， 鼓 勵 各 行 業 的 僱 主 根 據 其 機 構 的

  規 模 、 營 運 情 況 、 資 源 等 因 素 ， 按 僱 員 的 個 別 需 要 ，

  推 行 合 適 的 家 庭 友 善 僱 傭 措 施 ， 例 如 在 僱 員 的 工 作 和

  假 期 安 排 上 ， 盡 量 給 予 彈 性 。  
 
醫 管 局 一 直 配 合 世 界 衞 生 組 織 的 建 議 ， 加 強 宣 傳 及 教   
育 工 作 ， 積 極 鼓 勵 母 乳 餵 哺 。 在 各 方 努 力 下 ， 本 港 母



(三)  

親 漸 多 以 母 乳 餵 哺 嬰 兒 。 根 據 公 立 醫 院 統 計 ， 產 婦 出

院 時 的 母 乳 餵 哺 率 ， 由 二 零 零 零 年 的 4 9 % 一 直 攀 升 至

二 零 一 一 年 的 7 6 . 1 % ； 同 期 純 餵 哺 母 乳 的 比 率 亦 由  
1 7 % 上 升 至 3 6 . 9 % 。 餵 哺 母 乳 而 院 方 聯 絡 到 的 產 婦

中 ， 其 出 院 一 個 月 後 的 餵 哺 率 亦 由 二 零 零 零 年 的 5 2 %
升 至 二 零 一 一 年 的 7 5 . 7 % ， 情 況 令 人 鼓 舞 。  
 
醫 管 局 一 直 有 計 劃 地 推 動 母 乳 餵 哺 ， 包 括 製 作 母 乳 餵

哺 手 冊 ， 向 產 科 及 兒 科 醫 護 人 員 提 供 清 晰 指 引 及 培 訓

課 程 ， 加 強 他 們 對 母 乳 餵 哺 的 知 識 及 技 巧 ， 為 母 親 提

供 足 夠 和 合 適 的 支 援 。  
 

公 立 醫 院 會 在 產 前 講 座 向 孕 婦 講 授 以 母 乳 育 嬰 的 好 處

和 相 關 的 技 巧 、 派 發 小 冊 子 及 播 放 錄 影 教 材 。 產 科 護

士 亦 會 在 產 前 及 產 後 向 孕 婦 提 供 指 導 ， 並 轉 介 她 們 參

與 母 乳 餵 哺 支 援 小 組 ， 推 動 她 們 持 續 餵 哺 母 乳 。  
 

為 提 倡 及 鼓 勵 孕 婦 餵 哺 母 乳 ， 醫 管 局 轄 下 醫 院 只 會 向

有 健 康 問 題 或 其 他 特 殊 理 由 的 嬰 兒 於 住 院 期 間 提 供 奶

粉 。 同 時 為 支 持 愛 嬰 醫 院 精 神 ， 醫 管 局 於 二 零 一 零 年

起 已 經 停 止 接 受 奶 粉 供 應 商 免 費 奶 粉 贊 助 ， 改 以 招 標

形 式 購 買 奶 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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